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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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惩戒不良行为清单

为深化招标投标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提升监管效能，实现信用惩戒清单化、标准化与智能化管理，根据《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用评价管理办法》（湘发改法规规〔2025〕521号，以下简称《办法》）等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清单。
一、基本要求
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可实现对部分不良行为的直接判定识别。根据《办法》第十六条关于“部分不良行为可由交易系统直接判定识别”的规定，现就可直接判定识别的不良行为进行清单化管理。各行政监督部门对系统自动判定并产生的扣分结果予以采信和使用，并在全省统一的招标投标信用评价结果中予以应用。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开发，维护省公共资源交易系统检索、认定等相关功能，并对全省系统自动判定工作进行监督、复核。各市（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据系统功能及本清单，具体实施本区域内交易活动中不良行为的检测、推送及上报。
二、系统可直接判定识别的信用不良行为信息清单
交易系统仅基于预先设定的规则与数据比对，对部分守信承诺类不良行为信息和严重投标不良行为信息进行自动识别与判定，具体判定条目、判定依据、判定方式见附表1。
三、处理流程
（一）监测与上报。各市（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依据交易系统的实时监测、比对、分析，对于本清单所列情形，应根据系统检测结果生成的信用扣分依据进行核对，并同步将证明材料推送至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业务复核。 
（二）复核与处理。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收到上报材料后，应及时进行复核，复核确认的，推送至全省招标投标统一信用评价系统实施相应信用扣分。 
（三）申诉与救济。投标人对信用扣分信息存在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通过交易服务平台提出申诉。相关申诉将首先由推送该信用扣分信息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受理、进行初步技术核实，并依据系统判定规则予以解释说明。若涉及需行使行政裁量权或启动调查程序的事项，则转请相应行业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处理。具体流程依照《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四）监督与问责。对于系统已识别且按规定应予判定处理而市（州）交易中心未予推送的情形，一经发现，可由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直接获取并推送至全省招标投标统一信用评价系统实施相应信用扣分，同时将对涉事的市（州）交易中心进行全省通报，相关线索将移交有权处理的纪委监委机关，作为问责依据。
四、其他事项
1、对本清单所列不良行为实施信用惩戒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将平台发现的线索信息同步推送至相应行政监督部门，由行政监督部门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罚等处理。
2、各级行政监督部门在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发现市场主体存在本清单所列不良行为的，亦可依法依规进行调查、认定，并将最终认定结果及时推送至信用评价系统。
3、对于本清单之外，或需经调查、取证等程序方能认定的其他不良行为，仍由相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依规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行政监督部门通过行政监督平台作出处理决定后，应将结果推送至信用评价系统。
4、本《清单》相关表述与《办法》不一致的，以本《清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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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机器管招投标”交易系统可直接判定识别的
信用惩戒不良行为清单
	类别
	序号
	不良行为
	判定标准
	判定依据

	守信
承诺类
	1
	故意不采用类似业绩、奖项信息造成所投项目评审得低分或不得分
	投标人在本项目中未填报其已有的、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同类业绩或奖项的，系统将在生成文件时提醒投标人正确选择，若投标人经提醒后仍不予采纳，则判定为不良行为。
	《办法》第五条、附件1中C101项

	
	2
	投标人在交易主体库或交易系统中填报的评审关键信息（如时间、主体、等级、类别、规模等）与附件证明资料不一致或未如实填报相关信息的
	系统在评审环节自动识别判定为通过（赋分），但经评标专家审核确认为不通过（不赋分），即为投标文件自行填报的关键信息与其上传的附件证明资料存在客观的、可辨识的矛盾。对于同一投标人，若其首次出现此类错误，系统予以记录但不直接判定为不良行为，也不直接进行扣分；若在任意两次投标（含同一项目中出现两处及以上同类错误）中均发生此类行为，则判定为不良行为。
	《办法》第五条、附件1中C102项

	
	3
	违反行业监管部门关于投标人主要人员重复参与投标的限制性规定，其投标文件中列明的主要投标人员未解除行业监管部门履约管控再次参与同类项目投标的
	系统将自动校验投标文件中列明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等主要人员是否在“机器管招投标”交易系统注册检录平台（主体库）锁定的合同期内，处于不得参与新项目投标的管控状态。若系统显示该人员仍在管控期内，则判定为不良行为。
	《办法》第五条、附件1中C103项

	
	4
	投标中使用的主要人员社保或资格资质不在本单位注册或登记的
	系统通过对接社保信息平台或行业资质数据库，核查到投标文件中列明的主要人员的社保缴纳单位或执业资格注册单位与投标人不符，则判定为不良行为。
	《办法》第五条、附件1中C105项

	守信
承诺类
	5
	开标时未解密的；暗标项目中暴露名称、设置暗记被评标委员会否决投标的
	在规定的开标解密时间内，因投标人原因（投标人原因包含：未使用数字证书正确解密、操作超时、CA锁故障、自身网络故障、未正确配置浏览器、未按时登录等）造成未解密的，系统未能成功接收到投标人按规定流程发送的有效解密指令，导致其加密的投标文件未解密的，则判定为不良行为。
或在评审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发现，要求匿名的“暗标”内容中，包含了投标人名称、标识、特定编码或个人姓名等可识别身份的信息，或存在特殊的、可能用于识别的格式、标记、页眉页脚等设置，并做出否决投标决定的，则判定为不良行为。
	《办法》第五条、附件1中C106项

	
	6
	恶意举报被查实的
	投标人针对不同项目进行质疑、投诉，被招标人、行业监管部门认定质疑、投诉不成立，一年内超过三次（含）的直接视为“恶意举报”，判定为“恶意举报被查实的”不良行为。
	《办法》第五条、附件1中C109项

	严重
不良
行为类
	7
	投标活动中存在围标串标、弄虚作假的（投标文件的制作机器码、文件创建标识码（含MAC码、硬盘序列号、软件序列号等）、保证金（保函）缴纳账户等出现一致的，多家投标人保函由同一人经办，或所需资金来自同一单位或者个人账户，或不同单位投标事项均由同一人或委托人办理等可以直接认定为围标串标的情形）
	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自动检测并比对不同投标文件的底层信息：
文件标识码一致：不同投标文件的创建标识码（HMAC码）、机器码、MAC地址、硬盘序列号、软件序列号等一致。
资金关联：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来自同一银行账户或同一支付主体；不同投标人电子保函的申请经办人为同一自然人、电子保函款项的支付账号为同一法人或自然人。
行为关联：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操作（如文件上传、签章、答疑等）由同一网络终端频繁完成。
系统预设上述关联性阈值，一旦检测结果超过阈值，则可进行判定。
	《办法》第六条、附件1中 C301项

	
	8
	盗用他人材料投标，经大数据比对发现不同投标人之间投标文件内容大面积雷同的
	盗用材料：系统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投标文件中业绩证明、人员证书、设计方案等材料与其他投标人历史文件高度相似或完全相同，且无合理授权，则可进行判定。 
文件雷同：不同投标人的技术方案、商务文件等内容重合度超过系统设定阈值，且雷同部分非通用标准内容，则可进行判定。
	《办法》第六条、附件1 中C30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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